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16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9号）

	处罚决定文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9号）

	案件名称
	新疆绿斯特能源有限公司高处作业未按规定审批等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24日中控室施工现场三楼平台作业现场存在1.陈××、张××在中控室施工现场三楼平台作业未办理高处作业票；2.中控室施工现场吊装作业未办理作业票、未进行风险分析；3.陈××、张××在中控室施工现场三楼平台作业未系安全带；4.中控室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现场未安排监护人员；5.中控室施工现场吊装作业未设置警戒带; 

	处罚依据
	    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处罚结果
	[bookmark: _GoBack]对新疆绿斯特能源有限公司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10.5万元（大写：壹拾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新疆绿斯特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235802044982

	法定代表人姓名
	冯思军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0月16日




